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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向操作的基本原理

在财务软件应用中，很多操作相互之间是有关联和先后

顺序的。当后续的操作完成后，若发现前面的操作有误想要修

改时，就需撤消后续操作后才能修改。如果后续操作有很多

项，就需要逆着操作顺序，一步步进行撤消修改，否则不允许

进行更正操作。而一些基本规则在财务软件设计中也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如：已有数据的科目不能修改科目性质；如果科

目已录入期初余额或已制单，则不能删除；已记过账，则不能

再输入、修改期初余额；凭证一经签字，就不能被修改、删除，

等等。

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只需在理清操作间关联性的基础

上，注意操作的先后顺序，如果是“一二三”的顺序，则处理时

就按“三二一”的顺序逆向进行撤消，就可进行更改和删除等

操作了，这就是反向操作的基本原理。以下以用友ERP-U8.72
为例进行说明。

二、反向操作典型案例

案例一：客户档案不需要分类，但却进行了分类设置，并

且已录入客户分类及客户档案信息，应如何处理？

在此案例中，只有选择了客户要进行分类的控制参数选

项，后续才能进行客户分类档案的建立，而只有先建立了客户

分类档案，才能录入客户的具体档案信息。因此，导致这一结

果的“一二三”的操作顺序依次为：步骤一，在建立账套时选择

了“客户是否分类”的选项；步骤二，在客户分类档案中人为添

加了客户分类信息；步骤三，在客户档案中录入了相关客户档

案信息。

处理这一问题时，按“三二一”的顺序逆向进行撤消操作，

具体顺序为：先撤消步骤三，将客户档案中的客户信息全部删

除；再撤消步骤二，将客户分类档案中的分类信息全部删除；

最后撤消步骤一，由账套主管注册进入“系统管理”，通过执行

“修改账套”命令，再次调出“基础信息”设置界面，将其中的

“客户是否分类”的选项取消，使操作回归原点。这样就可以正

向进行正确的设置和后续档案信息的录入了。

在进行上述反向操作时，应注意“三二一”的顺序不能颠

倒。比如，如果不先撤消步骤三和步骤二的操作，即便找到步

骤一中的“客户是否分类”的选项，也会发现此参数呈灰色显

示，不允许进行修改。另外，进行反向操作时还应注意针对同

一步骤的设置，撤消时所使用的命令及操作员都可能与之前

不同。比如，步骤一是由系统管理员建立账套时所进行的操

作，但撤消步骤一时则是由账套主管通过修改账套来完成的。

案例二：在录入应收账款的期初余额时，发现其数额为应

录数额的两倍，是何原因？应如何处理？

出现这一情况，一般是由于用户所设置的会计科目为辅

助核算科目，如本例中的应收账款要求设置为“客户往来”辅

助核算科目，但用户在最初录入期初余额时却忘记进行此项

设置，而直接录入了期初余额数据。后续发现此问题时，在未

删除已录数据的前提下，又为应收账款设置了辅助核算类型，

并录入辅助账期初余额数据，这样返回“会计科目”界面时就

会发现期初余额的数额翻倍了。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先明确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二三”的

操作顺序，依次为：步骤一，在“期初余额录入”界面录入应收

账款期初余额；步骤二，为应收账款设置了“客户往来”的辅助

核算类型；步骤三，进入“客户往来期初”界面，录入相关数据。

处理这一问题时，仍应按“三二一”的顺序逆向进行撤消

操作，具体顺序为：先撤消步骤三，将“客户往来期初”界面中

所录数据全部删除；再撤消步骤二，取消应收账款的“客户往

来”辅助核算类型；最后撤消步骤一，将录入的应收账款期初

余额删除。这样操作又回归到了原点，然后就可以正向进行重

新设置和录入工作了，具体操作步骤为：先为应收账款设置

“客户往来”的辅助核算类型，再进入“客户往来期初”界面，录

入应收账款辅助账期初余额。

在进行上述反向操作时，也需注意“三二一”的顺序不能

颠倒。在实际操作中，用户往往在撤消完步骤三的内容后，就

不知如何去做了。因为此时虽然在“会计科目”界面看到了步

骤一中所录入的期初余额，但如果不先撤消步骤二的“客户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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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辅助核算类型的设置，则期初余额是无法删除的。

案例三：在进行数据权限分配时，本应为操作员马方设置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五个科目的明细账查询权限，但却将这五个科目的制单

和查询权限都赋予了马方，应如何处理？

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用户往往会在“记录权限设置”界面

取消“制单”的选项，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希望能更改错误设

置，结果却发现更改并未成功。对此，应先梳理思路，明确一下

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二三”的操作顺序，依次为：步骤一，执行

“数据权限分配”命令，在“权限浏览”界面，先选择“业务对象”

为“科目”，再在“用户及角色”栏中选择操作员“马方”，然后单

击“授权”按钮，进入“记录权限设置”界面。步骤二，在“记录权

限设置”界面，从“禁用”栏中找到五个科目，将其选入“可用”

栏中，最后单击“保存”按钮。

按照反向操作的处理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时应按“三二

一”的顺序逆向进行撤消操作，具体顺序为：先撤消步骤二，在

“记录权限设置”界面，将已选入“可用”栏的会计科目重新选

回“禁用”栏中。然后撤消步骤一，退回到“权限浏览”界面，查

看“拥有的权限”栏中是否已为马方清除了所有权限，即验证

撤消步骤二的操作是否设置成功，就可以开始正向操作了。因

为“业务对象”已选为“科目”，“用户及角色”也已选择了“马

方”，这两个设置没有问题，所以就不需撤消，接下来，单击“授

权”按钮，进入“记录权限设置”界面，先取消“制单”的选项，然

后再将五个科目从“禁用”栏选入“可用”栏，最后单击“保存”

按钮即可。当再次退回到“权限浏览”界面时，就可以在“拥有

的权限”栏中看到马方已被赋予了正确的数据权限。

在进行上述反向操作时，应注意在撤消步骤二的操作中，

将五个科目从“可用”栏又重新选回“禁用”栏，但五个科目回

复的位置并不是原来的位置，而是被放置在了“禁用”栏的最

后，这一点可能会对用户进行撤消操作造成一定的阻碍，用户

会因找不到已退回的会计科目而不知如何继续操作。另外还

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反向操作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操作完

全撤消，如果正向操作时某个设置没有问题，进行反向操作时

就不需要进行撤消。比如在此案例中，将“业务对象”选为“科

目”和将“用户及角色”选为“马方”的设置，因为这两项设置本

身没有问题，所以在反向操作时就没有进行撤消而是直接继

续后续的操作，同时也节约了操作时间。

案例四：在进行出纳签字时，系统提示“没有符合条件的

凭证”，应如何处理？

造成出纳无法签字的原因多种多样，此案例属于其中的

一种情况：由于用户事先没有在总账系统控制参数中选择“出

纳凭证必须经由出纳签字”选项，后续填制凭证时，在未进行

出纳签字的前提下已将凭证记账，而记过账后又想进行出纳

签字时，就会出现“没有符合条件的凭证”的提示信息，无法进

行出纳签字。这主要是因为已记过账的凭证是不允许再进行

审核签字的。按照反向操作的基本原理，先明确导致这一结果

的“一二三”的操作顺序，依次为：步骤一，进入总账系统，执行

“设置—选项”命令，进行总账控制参数的设置，但未在“权限”

选项卡中选择“出纳凭证必须经由出纳签字”选项。步骤二，对

凭证进行审核。步骤三，对凭证进行记账。

按照反向操作的处理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时应按“三二

一”的顺序逆向进行撤消操作，具体顺序为：先撤消步骤三，由

账套主管通过“恢复记账前状态”命令取消记账；再撤消步骤

二，对于此案例无需做此步操作，因为凭证审核与否并不影响

出纳签字工作的进行；最后撤消步骤一，回到“选项”界面的

“权限”选项卡中，将总账控制参数“出纳凭证必须经由出纳签

字”选中，然后出纳人员就可以对凭证进行签字了。

在进行上述反向操作时，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取消记账操作所使用的命令“恢复记账前状态”需

要先激活再使用，而激活操作与命令出现的位置有所不同。激

活时，要先执行“期末—对账”命令，进入“对账”界面，然后按

Ctrl+H键，当系统弹出“恢复记账前状态功能已被激活”的提
示信息框时，此命令就会出现在“凭证”菜单中了。但这一操作

只起到激活“恢复记账前状态”命令的作用，想要取消记账就

必须进一步执行“恢复记账前状态”命令。这是用户在实际

操作中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经常会有用户认为只要把这个

命令激活了，就相当于取消了记账，而实际上必须继续完成下

面的操作：退出“期末对账”界面，在“凭证”菜单找到“恢复记

账前状态”命令，执行此命令，按提示进行操作才真正取消了

记账。

第二，完整的凭证审核环节应包括三项内容：审核人员审

核凭证、出纳人员对出纳凭证进行签字和主管会计对凭证进

行签字。其中，审核人员审核凭证是系统要求必需的操作，如

果凭证不审核将不能记账，而后两项内容则是由用户自行选

择决定的。如果在总账控制参数中设置了“出纳凭证必须经由

出纳签字”和“凭证必须经由主管会计签字”，那么在审核环节

就必须完成这两项操作，否则凭证也不能进行记账。因为这三

项内容是属于同一环节的平行操作，操作时不分先后顺序，因

此，此案例中撤消步骤二的操作就无需进行，即不需取消审

核，这一点也是用户在实际操作中容易误解的地方。同时，这

一操作也再次说明了反向操作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撤消所有

的操作，如果某项操作并不影响后续正确操作的进行，就无需

撤消。

第三，出纳能否签字，除了本案例中所出现的情况外，还

应仔细查看有没有为“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科目选择“日

记账”选项，有没有进行指定出纳专管科目的设置，出纳签字

时的业务日期是否选择正确等等，这些都是保证出纳签字功

能正常执行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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